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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燃烧装置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拟为配套船用锅炉和热油加热器配套的燃烧装置，主要包

括燃烧器、燃油泵组、动力管路（含附件）及控制装置。 

1.2  燃烧器主要有机械压力式、转杯式、蒸汽雾化式等型式。 

1.3  本指南涉及的燃烧装置适用于 AUT-0 附加标志的锅炉和热油加热器，配

套于其他附加标志船舶锅炉和热油加热器的产品，应符合本社的适用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本指南采用的认可和检验依据如下： 

(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32 条。 

3  术语和定义 

3.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中给出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2  本指南有关术语和定义如下： 

(1)  机械压力式燃烧器：通过油压作用使燃油雾化燃烧的燃烧装置； 

(2)  转杯式燃烧器：通过高速旋转的转杯使燃油形成油膜甩出杯口并由

高压雾化风粉碎成油雾后，与助燃空气混合燃烧的装置； 

(3)  蒸汽雾化式燃烧器：通过蒸汽的冲刷作用使燃油粉碎成油雾并使油

雾与助燃空气混合燃烧的装置； 

(4)  正常燃烧：在规定的条件下，燃油火焰稳定、无脱火和冒黑烟现象

发生的燃烧状态； 

(5)  安全时间：为保证燃烧装置安全运行，当燃烧器处于无火焰状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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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进油阀处于开启状态的最长时间。 

4  图纸资料 

4.1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 

(1)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 

(2)  总装配图； 

(3)  主要零部件图：燃烧器壳体外形尺寸图、电气控制箱等； 

(4)  系统原理图或管路流程图、安全报警装置； 

(5)  计算书（如适用）； 

(6)  申请 CCS 设计认可或型式认可时，应提交型式认可试验大纲。     

4.2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备查： 

(1)  产品使用说明书。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5.1  主要部件： 

(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2)  机械压力式燃烧器包含的主要部件：风机、油枪、火焰罩、电磁阀、

燃油泵、伺服电机、熄火保护装置（火焰监测装置）、点火装置（电

火花发生器）、燃油加热器（适用于重油燃料）、各种监测开关及

控制器、燃油泵组及动力管路等；  

(3)  转杯式燃烧器包含的主要部件：转杯、转杯传动装置、燃油定量计

量供给装置、风机、调风配风装置、风油配比调节装置、程序控制

器、点火装置、火焰检测装置、各种检测开关及控制器，燃油加热

器及油温控制装置（重油燃烧器）、燃油泵组及动力管路等； 

(4)  蒸汽雾化式燃烧器包含的主要部件：油枪（含雾化器）、燃油供给



B-04(201510)锅炉燃烧装置 

 6 / 11 

 

/调节/控制装置（燃用重油时、还应配有燃油加热器）、雾化蒸汽

及清扫蒸汽控制装置、风机、调风/配风装置、风油比例调节装置、

点火装置、熄火保护装置（火焰监测装置）、主油枪限位开关、各

种检测开关及控制器、气动阀控制装置、燃油泵组及动力管路等。 

5.2  下列部件应持有本社船用产品证书： 

(1)  电气控制箱。 

5.3  下列部件应持有制造厂质量证明文件： 

(1)  电动机； 

(2)  分体式风机； 

(3)  火焰监测器； 

(4)  点火变压器； 

(5)  喷油（器）嘴； 

(6)  电磁阀； 

(7)  油泵； 

(8)  材料； 

(9)  程序控制器； 

(10)  燃油加热器（如适用）； 

(11)  挠性软管； 

(12)  各种检测开关。 

6  设计技术要求 

6.1  环境条件 



B-04(201510)锅炉燃烧装置 

 7 / 11 

 

锅炉燃烧装置应能在船舶横倾±15
o、横摇±22.5

o、纵倾±5
o、纵摇±7.5

o，

及环境温度为 0℃～45℃的环境下能正常工作； 

6.2  运行顺序 

应能按照“风机启动——前扫气——介质雾化型：通入雾化介质，建立点火

火焰；非介质雾化型：由电火花直接点燃主燃料，建立主火低火火焰——正常燃

烧——火焰熄灭——后扫气——停机”的顺序，对燃烧过程实施控制； 

6.3  附件及系统布置 

(1)  主锅炉、重要用途辅锅炉或供重油加热用蒸汽的辅助锅炉，应设有

不少于 2 套燃油供油装置，每套装置通常包括 1 台压力泵（适用于

压力式燃烧器）、1 只吸入滤器、1 只排出滤器和 1 个加热器； 

(2)  当采用重力供油时，向燃烧器供油的管路上应装设双联滤器； 

(3)  当燃烧器接有蒸汽吹洗或蒸汽雾化设施时，则应有有效措施防止燃

油进入蒸汽系统； 

(4)  燃烧器应布置为当燃烧器从其正常安装位置旋开或抽出时，应能自

动切断燃油的供应； 

(5)  每台锅炉或热油加热器的燃油供油管路上，应安装 1 只速闭总阀。

该总阀应位于适当的地点，在应急情况下能直接操纵，或能于适当

地点予以遥控。对于有自动化控制附加标志的锅炉或热油加热器，

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7 篇的要求； 

(6)  当燃烧器的火焰熄灭时，应能自动切断燃烧器的燃油供应，并发出

声光报警； 

(7)  应有可靠的止回装置，以防止在切断燃烧器的供油后，燃油从回油

系统流至燃烧器； 

(8)  燃油、废气交替使用的炉膛，其废气进口应设有隔断和联锁装置，

使其在切断废气进口后才能将燃油供入燃烧器。 

6.4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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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器所用材料，应能长期承受工作条件下所产生的机械力、热应力，金属

材料应具有与工作条件相适应的耐磨、耐热及耐腐蚀性能，必要时镀防腐层，非

金属材料应具有与其工作条件相适应的耐久、耐油、耐湿及耐热性能。燃油管及

其阀件、附件应用钢质或其他等效的材料制成，燃油管应为无缝钢管或按照本社

认可的焊接工艺制造的焊接管。 

6.5  电气控制箱 

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4 篇、第 7 篇的适用要求，对于程序控

制器，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7 篇第 2 章的要求。 

6.6  安全控制和保护 

(1)  手动与自动：燃烧器在手动和自动控制下均应能正常运行；燃烧器

的自动与手动控制系统应相对独立，当一种控制方式发生故障时不

应影响另一种控制方式的工作； 

(2)  安全时间：对于有独立点火装置的燃烧器，如点火不着，点火装置

和喷油进油阀应自动关闭，进油阀从开启到关闭的时间不得大于

15s；对于直接点火的燃烧器，进油阀从开启到关闭的时间不得大

于 6s；各种燃烧器都应设有火焰监测器，当故障熄火时能自动关闭

喷油器的进油阀，关闭时间应不迟于熄火后 6s； 

(3)  扫气时间：前扫气时间应足以保证炉膛 4 次换气，扫气时空气调节

的风门应处于高负荷相对应的位置；后扫气时间一般不少于 15s； 

(4)  紧急停炉：在电源断电或电源电压低于设定值、点火失败、火焰故

障、助燃空气压力低、雾化介质压力低于检测开关整定值、锅炉水

位低于极限低水位或热油膨胀柜油位低、风机电机过载、被加热介

质温度或压力超过设定值、燃烧器从定位位置旋开时，应紧急停炉； 

(5)  油温控制或粘度控制（AUT-0 自动化附加标志）：对于重油燃烧器，

当燃油温度低于油温低温整定值（或燃油粘度高于粘度整定值）以

及燃油温度高于高温整定值（或燃油粘度低于粘度整定值）时，应

声光报警；当燃油温度低于油温过低温度整定值（或燃油粘度高于

过高粘度整定值）以及燃油温度高于油温过高温度整定值（或燃油

粘度低于过低粘度整定值）时，燃烧器应停止燃烧并发出声光报警。

其他附加标志船舶配套的锅炉燃烧装置，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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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规范》第 7 篇的要求； 

(6)  油压控制：当燃油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且备用供油

泵自动启动； 

(7)  所有报警均应能同时发出声、光信号； 

(8)  观察孔应有安全防护措施。 

6.7  燃烧性能 

(1)  点火：点火时，供风量和供油量均应处于风、油调节范围的最低值，

燃烧器应建立点火火焰或主火低火火焰；点火应在空气进入燃烧室

且完成前扫气后进行； 

(2)  雾化性能：应满足正常燃烧的要求； 

(3)  火焰稳定性：在最小喷油量和最大喷油量范围内，火焰变化应稳定、

连续，无明显振动、偏斜、脱火和冒黑烟、熄火等现象； 

(4)  火焰尺寸：在最大喷油量下正常燃烧时的火焰长度和直径，应小于

炉膛长度和直径； 

(5)  结焦与积炭：燃烧器连续运行后，旋口结焦或积炭不应达到影响燃

油燃烧性能的程度，亦不应使炉膛内部结焦； 

(6)  燃烧的充分性：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燃油燃烧的充分性； 

(7)  喷油量的稳定性：燃烧器在任一工况下运行时，实际喷油量与设计

规定值的偏差应在±5%以内； 

(8)  喷油器、扩散器及调风设备的设计、安装和调节，应保证燃油能完

全燃烧，并保证火焰不会对锅炉表面及炉管产生有害影响；发火装

置应合理布置，以防止燃油泄漏和火焰从炉膛中吹出。 

6.8  燃油泵组及管路、雾化管路和阀件强度 

经受 1.5 倍设计压力的耐压试验，应无明显变形或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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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型式试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根据燃油品种的特性抽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型号进行型式试验，并应对最大粘

度燃油进行试验。 

7.2  型式试验项目及要求 

(1)  环境条件：在上述“设计技术要求”中的 “环境条件”下（如适

用时），燃烧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2)  试验用油：应以燃烧装置适用的燃油品种进行试验；对于使用低硫

燃油（LSFO）或重油的燃烧器，应以适当的试验方式确认其适应

性和安全性，该试验一般在制造厂进行，最迟应在第一台燃烧器装

船投入运行时进行试验； 

(3)  附件及系统布置要求检查：应满足上述“设计技术要求”中“附件

及系统布置”的要求； 

(4)  材料核查：应满足上述“设计技术要求”中的“材料”的要求； 

(5)  燃油泵组及管路、雾化管路和阀件的强度试验：应满足上述“设计

技术要求”中的“燃油管路、雾化管路和阀件强度”的要求； 

(6)  顺序控制试验：应满足上述“设计技术要求”中的 “运行顺序”

的要求； 

(7)  安全控制和保护试验：应满足上述“设计技术要求”中的“安全控

制和保护”的要求； 

(8)  燃烧性能试验：应满足上述“设计技术要求”中的“燃烧性能”的

要求。 

8  单件/单批检验 

8.1  检验内容 

(1)  本社船用产品证书或工厂质量证明文件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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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记录报告和检验、试验条件的核查：核查在制造厂完工的主要产品

零件的材料质量保证书和/或理化性能报告；核查主要外购件、外协

件的合格证明及有关证书；核查制造厂检验、测量、试验条件，并

提供所使用的试验设备和检测设备清单及有效的检定证明文件；核

查制造厂试验报告：包括产品或样品型号、规格、产品编号、试验

地点、试验日期、试验环境、试验项目及各项试验数据、检验和试

验的结论，以及检查和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的说明。 

8.2  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试验项目 

(1)  顺序控制试验（试验用油可用轻柴油）； 

(2)  附件及系统布置要求检查； 

(3)  结构与外观检查； 

(4)  材料核查； 

(5)  安全控制和保护试验； 

(6)  燃油管路、雾化管路的强度试验及密性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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